附件1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诚信考试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阅读了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愿意在考试中自觉遵守国家和广东省制定的有关本次考试的规定和守则，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如有违反，自愿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条款接受处理。 

二、本人坚决遵守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有关报名规定，不弄虚作假，不伪造、使用假证明、假学籍材料、假证书。如有违反，自愿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本人按报名规定需提交的专科毕业证书是国民教育系列毕业证书，在入学资格复查或入学期间（含领取本科毕业证资格审核），若被发现所持专科毕业证书无效，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三、本人自觉服从考点工作人员和监考教师的管理，自觉接受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是否携带违禁物品进场，自觉维护考试公平，自觉遵守考试纪律，不违规、不作弊，做到诚信考试、守纪考试、文明考试。 

四、本人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真实、准确的，如因个人信息错误、失真造成不良后果，责任由本人承担。 
                                考生签名：

二○一四年九月

附件2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网上报名实施细则
2014年，我省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为确保考生电子档案的准确性，现制定如下成人高考网上报名实施细则。

第一条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采取通过互联网报名方式，实行先预报名后确认报名制度。预报名时考生通过互联网了解报考须知以及各成人招生学校招生专业（不含专业计划数），在网上自行录入本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在省招生办公室规定的确认报名时间内到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指定的报名点确认报名资格、校对信息、电子摄像、并交纳报名费和打印报名校对表。

第二条 考生通过互联网报名自行录入的基本信息内容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报考类别、考生类别、考试科目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个人密码、选择考试的县（区）地点和院校及专业志愿等。

专升本考生须录入专科毕业证年份（4位半角阿拉伯数字）、毕业学校、毕业专业、专科毕业证的证书编号。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专升本时，证书编号可输入“待定”，毕业年份可输入“2015”。应届专科毕业生是指在报名时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但在2015年春季入学时能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考生。
第三条 成人高考考试类别分为文史类、理工类、外语类、体育类和艺术类五大类。

第四条 成人高考考生报考类别分为专科升本科、高中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专科。

第五条 成人高校招生计划形式分为脱产、函授和业余三种。

第六条 考生必须按规定录取批次填报院校志愿。成人高校录取批次分为：第一批专科升本科、高中起点升本科班；第二批高中起点专科脱产班；第三批高中起点专科业余、函授班。

第七条 考生可填报的院校志愿个数如下：第一批专升本2个，高中起点本科志愿1个，第二批高中起点专科脱产志愿2个，第三批高中起点专科非脱产志愿3个。报考“圆梦计划”的考生须填报实施“圆梦计划”的院校志愿。
第八条 考生可在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公布的《广东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或在成人高考报名系统网页上查询所要报考的院校、专业，在网页的志愿栏目上输入院校码、专业码。 

第九条 报考专升本的考生，报名时必须交验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核准录取的成人高等学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指报名时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但在2015年春季入学报到时能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考生）可报考我省成人高等学校，报名时需交验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核准的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名册复印件及学校出具的各科成绩（每科具体分数）合格证明。参加自学考试各科考试合格，符合毕业条件，但未领取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毕业生必须交验省自考委出具的各科成绩合格证明。专升本考生入学报到时必须持有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否则不得办理注册手续，同时，取消专升本录取资格。考生专科毕业证书有疑异或在教育部学信平台无法查到考生专科毕业信息，考生须于2014年10月31日前向省招办提交学历验证结果。
第十条 考生预报名可采取两种报名方式

1.考生登陆到省教育考试院（网址为：http://www.ecogd.edu.cn/cr）的成人高考报名系统网页后，按网页提示自行录入有关信息。

2.报名点可在网页上打印空的预报名表交给考生。考生将该表填好后把表交报名点或有上网条件的人帮助录入。报名点可即时录入也可集中录入。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也可预先印好空的预报名表，再把录入预报名内容后的预报名顺序号写在该预报名表上。

第十一条 凡符合照顾加分（年龄及山区县加分考生除外）的考生需准备好相关的证明材料及其复印件，在确认报名时交报名点工作人员审核，并由工作人员汇总后交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审核，由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负责在报名系统录入。

第十二条 考生预报名时，需准确选择考试县（区）地点，并按系统的提示到相关的报名点办理报名确认手续。

第十三条 预报名时考生需设置6位数字的个人密码，以便修改本人的资料及查询考试成绩和录取结果。

第十四条 考生进入预报名网页，须认真阅读报名流程、考试要求，以及《考生须知》和《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诚信考试承诺书》，阅读完毕确认，才可进入填报考生基本信息，否则系统拒绝接受考生预报名。考生预报名正确提交后，需记住系统所给出的预报名顺序号及个人密码。确认报名时，考生须同时确认《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诚信考试承诺书》。
第十五条 办理报名确认手续时，考生先提供自己的预报名顺序号给报名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录入该考生的预报名顺序号并使用身份证阅读器读取考生的资料,核对相关信息后进行电子摄像，并提交。正确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考生号，并打印出该考生的正式报名表。

第十六条 考生要认真核对本人报名表中的内容，并签名确认。如果核对时发现有错误，请考生在正式报名表上用笔更正，再交给报名点工作人员修改，重新确认。确认报名时，若考生忘记自己的预报名顺序号，则可根据考生的身份证号或姓名、出生日期进行查询。

第十七条 建立考生电子档案采取自下而上，县（市、区）、市、省招生办公室分级管理的模式。考生电子档案一经签名确认，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试与录取管理以考生签名确认的正式报名表为依据。因考生本人录入的信息错误以及因填报志愿不当原因而落选的，其责任由考生本人负责。

本实施细则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

附件3
二代身份证阅读器设备安装说明及
在成人高考报名系统中的使用流程

二代身份证阅读器采用设备：

品牌：中国普天 

型号：CP IDMR02/TG USB接口。

（1）二代身份证阅读器驱动安装

首先把二代身份证阅读器的USB连接线插入电脑的USB接口。电脑界面显示发现新的硬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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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后一项否，接着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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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如上图所示，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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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如上图所示，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中选择驱动所在的目录，如果光驱盘符是F盘，那么选择F:\Driver\2k,xpdriver目录。点击下一步完成。

（2）安装Licence
复制光盘上的授权文件Licence\termb-X-XXXXXXXXXXXX.lic到计算机的C:\根目录下，并将此授权文件的文件名改为termb.lic。

（3）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在报名系统中的流程：

二代身份证阅读器主要用于考生基本信息读取，使用前先把二代身份证阅读器USB连接线插入电脑。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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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专升本考生

专科毕业证验证注意事项

  一、验证准备工作

各报名点要预先测试好网络环境，参照本报名点往年专升本考生报名的数量，安排足够的能连通互联网的计算机，做好专升本考生专科毕业证验证的准备工作。在验证过程中，要切实加强管理，在报名现场张贴有关指引、公告，提前告知考生专科毕业证验证的工作流程、方法，并做好预案合理分流考生，减少考生排队轮候的时间。

二、验证方法

（一）报名点工作人员验证须知

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在报名现场确认时必须交验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由报名点指定专人在教育部学信平台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核对专升本考生的专科毕业证。报名点需根据考生情况在“广东省成人高校网上报名系统”中置入验证结果，验证结果分为：合格、待验、疑证。对验证无误的考生，置验证结果为“合格”，报名点不再存留其专科毕业证原件，但工作人员须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中使用零散查询方式查不到结果的考生，可要求考生本人在学信平台实名注册后再次免费查询，并提交验证结果；对确实无法查询到结果的考生，验证结果置为“待验”，报名点须存留其专科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待复审，同时书面通知考生到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学历鉴定部进行学历验证，并要求考生必须在2014年10月31日前向报名点提供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提供的由教育部有关部门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与复印件；对持假证报考的考生，验证结果置为“疑证”，并取消其报考专升本的资格。

成人高考报名结束后，各市招生考试机构在成人高考报名系统上将验证结果置为“待验”、“疑证”的名单打印造册，省招生办公室将于9月14-30日组织有关人员检查专升本考生的验证情况。

（二）专科毕业证验证方法

1.各报名点须在报名点现场告知专升本考生如下信息：

（1）属2014年的应届专科毕业生，由报名点工作人员根据考生毕业生证书上的信息登陆学信平台进行验核学历，并打印网上显示的验证结果，在打印件上签名。

（2）属2001年以来毕业的专科毕业生，在报名信息确认前必须获取进行学历证书查询的查询码，获取查询码的方法（每组查询码只能使用一次，2元/条，不含短信通信费）：中国移动用户发送短信020至1065800883077（客服电话：4006125880），中国联通用户发送短信1020至106555822077（客服电话：10102580）。考生发出短信后，系统一般在3分钟内可将查询码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考生向报名点提交已获取的学历证书查询码，由报名点立即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信平台网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http://www.chsi.com.cn/xlcx）,输入“证书编号＋姓名＋查询码＋验证码”进行在线查询验核。由报名站工作人员打印网上显示的验证结果，并在打印件上签名。

（3）属1991年－2000年毕业的专科毕业生可先在报名确认前自行登陆学信网进行实名注册后，通过用户名、密码登陆学信平台后免费查询本人学历。在报名点由考生本人凭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在报名现场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提交验证结果，由报名站工作人员打印网上显示的验证结果，并在打印件上签名。

（4）属1991年以前毕业的专科毕业生或属上述（1）、（2）、（3）情况但在系统中无法查询到验证结果的，须到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学历鉴定部办理学历验证手续，并在10月31日前反馈验证结果。学历认证时间一般需要30天，具体时间请考生向学历鉴定部门咨询，并按要求提前办理鉴定手续，以免影响录取。
2．若考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备案表持有人可在30日有效期内进行不限次免费打印和验证）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报名点工作人员可使用学信平台的“在线验证”功能或“学历认证”功能进行复核，打印网上显示的验证结果，并在打印件上签名。

（三）无论是正式报名现场确认信息期间还是报名结束后进行的网上验证，工作人员都必须使用本人的工作密钥将验证结果分类置入成人高考报名系统。验证过程中要注意核对专升本考生的专科毕业证书编号、毕业学校、毕业时间，剔除因输入有误、全角字符等造成的错误，确保考生信息真实有效。报名结束后，省招生办公室将根据报名数据库记录的各项数据与验证结果再次提交教育部有关部门进行查验。

附件5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统一指令

	时刻
	顺序
	考试科目操作规程
	备 注

	开考前

三十五分钟
	1
	两名监考员到考务室共同领取当科试卷、答题卡，领取时必须检查袋面的科目名称是否与本场次考试科目相同。
	

	
	2
	领取该考场的点名卡、考生条形码、草稿纸、金属探测仪和密封用工具。
	

	
	3
	核对无误后直入考场。
	

	开考前

三十分钟
	4
	预备钟敲响，两名监考员站在考场门口组织考生有秩序进入考场，监考员甲逐个检查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监考员乙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是否携带通讯工具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启动考点电子监控系统。
	

	
	5
	要求考生进入考场后按座位号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身份证放在桌面靠走道边上角。
	

	
	6
	根据身份证、准考证、点名卡验证考生身份，确认考生考试座位。
	

	
	7
	考生入座完毕，监考员乙在黑板上书写该科考试的科目、考试时间、试卷、答题卡的页数（启封试卷后填写），书写“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栏目填写自己的考生号、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粘贴条形码及填涂试题类型”、“考生须在答题卡各题位置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答题或擅自更改题号、答题区域，答案无效”字样。
	

	开考前

第十五分钟
	8
	监考员甲分发答题卡(启封前须经考生代表验核无异常并签名确认)，监考员乙分发考生条形码、草稿纸，并注意核对考生是否对号入座。
	第一科时间前移十分钟执行考试操作规程。

	
	9
	考点统一广播《考生须知》及《考试注意事项》（第一科考试前播放），要求考生检查清点自己的答题卡的张数，并要求考生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上写上考生号、姓名、考场号、座位号。提醒考生核对条形码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科目，将考生条形码横贴在“条形码粘贴处”栏框内。
	

	开考前

十分钟
	10
	监考员乙当众验封试卷袋，并经考生代表验核密封无异常并在试卷袋签名确认后，当众启封试卷袋，开启试卷袋，逐份检查清点，作好发卷准备。
	监考员如发现试卷数量不符、错装、漏印、重印、错印等，立即请示主考，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考试顺利实施。

	开考前

五分钟
	11
	监考员分发试卷。考生在答题卡上填涂试题类型。
	

	考试开始
	12
	考试开始钟敲响，宣布开始答卷。
	

	
	13
	开考后，监考员甲站在讲台上观察考生的答题情况，监考员乙在考场内慢步轻声走动，逐个核对考生的准考证相片与本人以及点名卡上的相片是否相符，同时，检查考生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考生条形码是否按要求填写、粘贴。
	考生条形码如果粘贴错误，不必更换答题卡，监考员在“考场记录”栏登记错贴情况。由评卷场处理。

	开考后

十五分钟
	14
	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
	

	开考后

三十分钟
	15
	监考员开始默点名，将缺考的考生在《点名卡》上相应的考生缺考标记“　　 ”涂满涂黑，以表示该考生缺考，并用红圆珠笔在缺考考生答题卡上填写缺考考生的考号和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将考生条形码横贴在缺考考生答题卡上。
	

	
	16
	监考员准确填写答题卡袋面“应考人数、实考人数、缺考人数以及缺考考生号”等栏目。
	

	
	17
	考生要求更换答题卡时，监考员须在作废的答题卡上用红圆珠笔写“作废”两字，并撕掉作废卡上的条形码。
	

	离每科考试结束前三十分钟
	18
	允许考生提前交卷出考场。
	

	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
	19
	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时，由考点统一提醒考生：还剩最后15分钟，请注意掌握时间。
	

	考试结束
	20
	考试结束钟响，监考员立即令考生停笔，并让考生将试卷和答题卡反扣放在桌面上，并两手垂下坐在原位。监考员甲到各个考生桌面上验收试卷和答题卡，监考员乙站在讲台上观察全考场，维持秩序。当所有试卷、答题卡收齐检查无误后，宣布让考生携带自己的文具有秩序地离开考场。
	

	
	21
	监考员甲负责试卷，监考员乙负责答题卡的整理。注意核实考生号、姓名，清点份数，顺答题卡座位号。顺号时注意小号在上，大号在下。
	

	
	22
	监考员将《点名卡》放在答题卡的上面，监考员甲再次复核点名卡及答题卡是否收齐、顺好，核实无误后，将点名卡、答题卡装进袋内。监考员必须在考场内密封点名卡和答题卡。注意不要将考生更换的作废答题卡装入答题卡袋。
	

	
	23
	监考员如实将考试情况写在答题卡袋封面的考场记事栏，不够写可另加附页。
	

	
	24
	监考员清理考场、关好电和门窗，贴上封条。然后将答题卡袋连同试题、草稿纸、作废答题卡送交考点办公室交检查员验收无误后，由考点将答题卡袋、试题、草稿纸、作废答题卡送保密室封存。试题、草稿纸和作废答题卡不装订、不装袋、不上送省，由县（市、区）招办包装封存。全部监考员回考务室后，关闭考点电子监控系统，保存考试全过程录像。
	


附件6
广东省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违纪作弊情况登记告知书（存根）
	考试时间
	年 月 日
	考试科目
	

	考点及考场号
	
	考 生 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违纪事实
	

	考生接受告知书情况

	接受告知书考生签名：


	其他
	


注：此存根于考试结束后随《广东省教育统一考试违纪作弊考生名册》一起上交市、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各市汇总后报省教育考试院。




  监考员签名：



  、



  

………….从…此…处…撕…开…（考点骑缝章）……………
广东省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违纪作弊情况登记告知书



考生（考生号：            ，身份证号：                             ）：

你在本次



科目考试中违反了全国教育统一考试管理有关规定，出现了






的违纪（作弊）行为，已被记录在案，特此告知。对此如有不服或有异议，可在该场考试结束后立即向主考申诉（考务办公室在


室），亦可在两天内进一步向市、县（市、区）




办公室提出申诉（电话：




）；地址：





         。但考试期间在考场和考点内不允许有影响其他考生正常考试的言行。考生收到告知书后，必须在告知书存根上签名。

考点（盖章）：




；考场：














年   月   日

附件7
广东省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考生违规处理决定书（存根）

编号:          




考生（考生号：                 ，身份证号：             
                 
）在    年  月  日参加全国教育统一考试（类别：          ）
   


科目考试中出现了考试违规（作弊）行为，违规事实代码为     。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33号令)，作出                   处理决定。

           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盖章）：
                            二Ｏ   年  月   日

………….从…此…处…撕…开…（盖骑缝章）…………………
广东省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考生违规处理决定书

编号:          




考生（考生号：          ，身份证号：             ）：

你在    年  月  日参加全国教育统一考试（类别：          ）
   


科目考试中出现了考试违规行为，违规事实代码为    (考试违规事实代码表见背面)。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33号令)，现对你作出       
                 处理决定。如有异议，可在收到此处理决定书后于七天内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出申诉（电话：020-38627895,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西69号，邮政编码：510631。）

        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盖章）
二Ｏ   年  月   日

（广东省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考生

违规处理决定书背面内容）
考试违规事实代码表

违纪：

5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5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5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5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5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56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5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5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5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作弊：

6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6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6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64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6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6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6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6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69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其他违规：

71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72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73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74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75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81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82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83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84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85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附件8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违规考生情况登记表
          市            县（市、区）                   考点
	姓  名
	考生号
	考试科目
	违规类型
（违纪、作弊、

其他违规）
	违规事实代码
	违规事实简要说明
	处理意见
	违规处理决定书编号

	
	
	
	
	
	
	
	

	
	
	
	
	
	
	
	

	
	
	
	
	
	
	
	

	
	
	
	
	
	
	
	

	
	
	
	
	
	
	
	


注：处理意见由考点主考提出建议，县（区）考试机构复核，市级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作出处理决定。
填表人：     考点主考：    县（市、区）考试机构负责人：     市级考试机构负责人：

二Ｏ一四年    月    日

附件9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考生守则
一、考生应讲诚信并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自觉接受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安全检查，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点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二、凭准考证、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准考证上各科目的考点、考场、座位号参加考试。

三、考生入场，除2B铅笔、书写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外，其他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高中起点本、专科《数学》、专升本《高等数学》考试，可使用没有存储记忆功能的计算器。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如寻呼机、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试考场。考生入场时应自觉接受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是否携带违禁物品。考生不得穿着制服参加考试。
四、在每科开考前30分钟凭准考证、有效证件（身份证、现役军人身份证件）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入座后将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放在桌面靠走道上角以便让监考员核验。领到答题卡、条形码和试卷后，须认真核对答题卡及条形码的张数、试题类型是否一致，核对条形码上的姓名、考生号与自己准考证上的信息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应向监考员提出更换。在规定的时间内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准确填写答题卡上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根据所发试卷准确填涂试题类型（A或B），并将条形码横贴在答题卡右上角的“条形码粘贴处”栏框内。凡漏填、错填、全填或字迹不清的答卷、答题卡无效。

五、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

六、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每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起方可交卷出场，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入考场，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七、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答题。选择题用2B铅笔在选择题答题区作答，非选择题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在非选择题答题区作答。不准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作答，不准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否则答题卡无效。必须在指定的题号里作答，不准随意修改答题卡上的题号，凡不在指定答题题号框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作答或擅自更改题号作答，其答案一律无效。如果解答中有画表或辅助线，先用铅笔进行画线、绘图，再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描黑。

八、在考点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不准将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工具、用品等。

九、遇试卷分发错误及试题字迹模糊等问题，可举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

十、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立即停笔，根据监考员指令依次退出考场，不准在考场逗留。

附件10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考点守则

1．服从各市（县、区）考试机构的统一指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

2．严格按要求合理设置考场。并张贴欢迎标语、考场分布图、考生守则、考试时间表、路标等，考场布置要干净整齐。 

3．严格按规定加强考场管理，加强试卷安全保密，确保考试期间试题安全保密万无一失。不得擅自对外公布、传递试题内容。
4．认真做好监考员的选聘、培训工作。要选聘作风正派、工作认真、纪律性强、健康条件较好的同志担任监考工作，并在考试前，集中监考员学习监考员守则，明确职责、任务和分工，熟悉和掌握各项规章制度。
5．严格通过统一指令播放系统统一播放考试操作指令。
6．确保考场安全、安静、清洁，为考生提供舒适的考试环境。
7．认真维护考点电子监控系统，确保电子监控系统正常使用。
8．考生必须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不准将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9．除考点主考及经批准的考试管理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试场所。各考场必须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是否携带通讯工具等违禁物品进入考试考场。
10．考点要遵守招生考试的各项规定和纪律，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否则，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从严惩处。

附件11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监考员守则

1.监考员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考场的监督、检查工作，维护考场秩序，维护考试纪律，制止违纪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正、公平、顺利地进行。

2.监考员考前必须参加培训，认真学习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的有关政策，熟悉监考业务，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参加监考工作，未经培训者不准参加监考工作。

3.监考员必须佩戴证章，严格遵守考点作息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

4.监考员在考前领取、分发试卷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认真核对考试科目及密封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考点主考报告。

5.每科开考前35分钟，每考场两名监考员领取试卷、答题卡、草稿纸、金属探测仪和密封用的工具后直接进入考场，并对考场进行检查、清理。

6.每科开考前30分钟，两名监考员站在考场门口组织考生有秩序进入考场，并逐个检查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或现役军人身份证件以及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考生是否携带通讯工具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严禁考生携带通讯工具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监考员根据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或现役军人身份证件、点名卡验证考生身份，确认考生考试座位。考生入座完毕，监考员乙在黑板上书写该次考试的科目、考试时间、试卷及答题卡的张数（启封试卷后填写），书写“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栏目填写自己的考生号、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必须用2B铅笔正确填涂试题类型”，“必须用2B铅笔作答”及“必须在答题卡指定区域内作答”和“超出答题区域，答案无效”字样。

7.每科开考前15分钟（第一科开考前25分钟），监考员乙分发答题卡、草稿纸，监考员甲检查核对考生是否对号入座，并提醒考生按规定要求填涂答题卡。要求考生检查清点自己的答题卡的张数，并要求考生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写上考生号、姓名、考场号、座位号。
8.开考前10分钟，监考员当众验封试卷袋，并经考生代表确认后，开启试卷袋，逐份检查清点，作好发卷准备。

9.监考员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但对试卷印刷文字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的应及时书写在黑板上当众公布。

10.开考后15分钟，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每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起，方可交卷出场。监考员开考30分钟后，监考员开始默点名，将缺考的考生在《点名卡》上相应的考生缺考标记“□”涂满涂黑，以表示该考生缺考，并用红圆珠笔在缺考考生答题卡上填写缺考考生的考号和姓名，准确填写答题卡袋面“缺考考生号”一栏。

11.考试期间，考生发生疾病且需要离场治疗时，应立即报告考点主考，由主考指派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经治疗后仍不能坚持考试的，应说服其放弃考试。

12.监考员发现考生违纪舞弊时，要马上提出警告，及时制止，同时在“考场记事”栏及《广东省全国教育统一考试纪作弊情况登记告知书》上如实填写违纪作弊情况，然后由考生签名确认。如考生拒绝签名，监考员要写明考生拒绝签名情况。对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应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处理。
13.在考试时间结束前15分钟，监考员应提醒考生注意：还剩最后15分钟，请注意掌握时间。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并将答题卡和试卷反扣桌面，待监考员收齐试卷、答题卡、草稿纸后，方可允许考生离开考场。

14.监考员在考场内不准吸烟、阅读书报和谈笑，不准抄题、做题，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试卷、答题卡带出或传出考场，不得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

15.每科考试结束后，监考员应清理考场。

16.监考员要模范遵守考试纪律，不得以任何形式营私舞弊、监守自盗，如违反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处理。

附件12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考生考试注意事项

一、考生领到试卷、答题卡、条形码后，须认真检查试卷、答题卡页数，核对条形码上的姓名、考生号、科目是否与准考证上的内容相一致，如有缺页、空白页、漏印及条形码与考生本人的姓名、考生号不一致，请举手说明更换。

二、考生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的左上角的有关栏目上写上本人的考生号、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并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上横贴条形码及用2B铅笔根据所发试卷填涂试题类型（A或B）。凡漏填、错填或字迹不清的答卷、答题卡无效。答题卡不能折叠、撕破、穿孔，要保持答题卡清洁。

三、选择题的答题必须用2Ｂ铅笔在答题卡上的选择题答题区域作答，修改则需用塑料胶擦擦干净。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上的非选择题答题区域各题指定位置作答，否则答案无效。在答题卡上作答，字迹须工整、清楚，填涂要规范，不准使用涂改液、涂改带涂改。

四、在开考信号发出前或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答题按考试违规论处。离每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才准交卷出场。

五、考试时考生要注意答卷、答题卡的摆放位置，以免被其他考生抄袭，造成考试被动违规。

六、交卷时在监考员清点试卷、答题卡无误后，考生方可离开考场。不准将答题卡、试卷、草稿纸等带出考场，否则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附件13
广东省2014年国家教育考试试卷保密室
自查情况表
        省            地（市）           县（区）  考试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
	情况
	备注

	1 
	试卷保密室使用前是否经同级公安、保密部门检查批准并颁发合格证
	A、是  B、不是
	

	2 
	试卷保密室是否在楼房的第二层以上
	A、是  B、不是
	

	3 
	房间的结构是否是钢混（或砖混）
	A、是  B、不是
	

	4 
	是否是内外套间
	A、是  B、不是
	

	5 
	内外屋之间是否有防盗门
	A、有  B、没有
	

	6 
	外屋是否可以观察到内屋情况
	A、是  B、不是
	

	7 
	室内是否张贴有相关规章制度
	A、有  B、没有
	

	8 
	是否有铁门、铁窗、铁柜
	A、有  B、不全有 
C、没有
	

	9 
	室内是否配备合格消防器材
	A、有  B、没有
	

	10 
	铁柜数量是否可以满足分科存放全部试卷
	A、是  B、不是
	

	11 
	是否有报警和视频监控设备
	A、有  B、缺一样 C、没有
	

	12 
	试卷分发场所是否有视频监控设备
	A、有  B、没有
	

	13 
	视频监控系统联网状态
	A、不联网，本地存储录像

B、与公安机关联网

C、与上级考试机构联网
	

	14 
	报警和视频监控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A、是  B、不是
	

	15 
	是否可以提供试卷保密室上一次使用期间的监控材料
	A、是  B、不是
	

	16 
	是否有至少两道锁且钥匙分别掌管
	A、是  B、不是
	

	17 
	是否有密码铁柜
	A、有  B、没有
	

	18 
	县级试卷保密室在考前几天开始保管试卷
	A、1天 B、2天

C、3天 D、4天
	

	19 
	边远交通极不方便地区的县级试卷保密室超过两天以上保管时间的，是否有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批准。
	A、有  B、没有
	

	20 
	值班巡逻记录是否完整（或上一次的）
	A、是  B、不是
	

	21 
	是否有试卷保密室负责人
	A、有  B、没有
	

	序号
	检查项目
	情况
	备注

	22 
	分管领导与相关人员保密责任是否明确、是否落实
	A、有  B、没有
	

	23 
	涉密部门和保密管理部门责任是否明确、是否落实
	A、有  B、没有
	

	24 
	保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
	A、是  B、不是
	

	25 
	值班巡逻人员是否按四人配备
	A、是  B、不是
	

	26 
	值班巡逻人员是否有公安或武警人员
	A、是  B、不是
	

	27 
	如有密码铁柜，其密码是否由专人掌管
	A、是  B、不是
	

	28 
	试卷的交接与清点有无登记手续
	A、有  B、没有
	

	29 
	试卷接收和发放记录是否完整（或上一次的）
	A、是  B、不是
	

	30 
	监考人员领取试卷的程序是否规范
	A、是  B、不是
	

	31 
	试卷从考点考务办公室到考场期间有无管理措施（封闭专用通道）
	A、有  B、没有
	

	32 
	本单位涉密人员岗前是否进行保密审查
	A、有  B、没有
	

	33 
	本单位涉密人员是否签订保密承诺书
	A、有  B、没有
	

	34 
	本单位涉密人员是否建立了相应的回避机制和措施
	A、是  B、不是
	

	35 
	考试保密各环节是否有应急处置预案
	A、有  B、没有
	

	36 
	是否对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处置预案培训
	A、有  B、没有
	


检查人员签字：                                 日   期：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   期：
附件14
广东省国家教育考试试卷（答题卡）收发登记表
地市：            县（区）：                    
	日期
	时点
	考试类型
	收发类型
	科目
	试卷袋数
	答题卡
袋数
	密封情况
	发送单位
（2人签名）
	接收单位
(2人签名)
	备注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年  月  日
	   时    分
	
	
	
	
	
	
	
	
	


注：考试类型填“高考”、“成考”、“研考”、“学业水平考试”等考试种类；收发类型填“发送”、“回卷”；备注内容可填写“未启用”、“已启用”。密封情况，如未见异常，填写“正常”，如有异常，须注明异常情况。
附件15
广东省国家教育考试试卷保密室
值班（巡逻）情况记录表

地市：       县（区）：               考试类型：            
	日期
	值班(巡逻)情况记录
	值班(巡逻)人员签名
	备注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交接班时间:
	交班人签名:
	接班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交接班时间:
	交班人签名:
	接班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交接班时间:
	交班人签名:
	接班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年  月  日  时  分

	　
	　
	　

	
	交接班时间:
	交班人签名:
	接班人签名:


注：情况记载包括何人何时何故到达、何时离开试卷保密室/答卷保管室，以及其他异常情况。

附件16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考务工作简明进程表

	序号
	日期
	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

	1
	8月18日
	成人高考报名及考务工作会议
	省教育考试院

	2
	8月20日前
	各市招办、考试中心上报报名点的申请，申请各报名点可按纳的报考类别及操作人员名单
	市招生考试机构

	3
	8月30日
	市招生考试机构向省教育考试院领取网上报名数字证书
	省教育考试院

	4
	9月1日～5日
	成人高考网上预报名
	市招生考试机构

	5
	9月9日～9月13日
	成人高考确认报名
	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及各报名点

	6
	9月15日前
	各市招办、考试中心上报考点安排表
	市招生考试机构

	7
	9月14日～30日
	省招办检查专升本验证情况
	省教育考试院、市招生考试机构

	8
	9月17日～25日
	各市招办、考试中心上报照顾加分考生名册
	省教育考试院、市招生考试机构

	9
	9月18日前
	统计全省成人高考报名情况，完成考试各考点考场编排
	省教育考试院

	10
	10月10日～10月24日
	试卷印制
	省教育考试院

	11
	10月21日～23日
	成人高考巡考培训
	省教育考试院

	12
	10月21日～23日
	成人高考领卷
	粤赛印刷厂

	13
	10月25日～26日
	成人高考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考点

	14
	10月27日～28日
	成人高考回卷
	省教育考试院、市招生考试机构

	15
	10月28日～11月16日
	成人高考扫描评卷
	省教育考试院、评卷场

	16
	11月5日
	将考生违纪作弊处理结果上报省教育考试院
	各市招生办、考试中心

	17
	11月5日前
	考试总结上报省教育考试院
	各市招生办、考试中心

	18
	11月25日
	成人高考成绩公布
	省教育考试院

	19
	12月1日～10日
	成人高考招生录取工作
	省教育考试院

	20
	2015年1月4日～5日
	普通高职高专毕业生服兵役和下基层期满免试报读成人本科教育,个人预报名及报名点现场信息确认
	各市招生办、考试中心

	21
	2015年1月10日前
	报送成人本科教育免试生报名资料
	各市招生办、考试中心

	22
	2015年1月14-15日
	成人本科免试生网上录取
	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


附件17
广东省2014年成人高考考试时间安排表

1、 高中起点本科、高中起点高职（高专）考试时间表

	日期

时间
	10月25日
	10月26日

	9:00—11:00
	语文
	外语

	14:30—16:30
	数学
	理化（高起本理科）、
史地（高起本文科）


二、专科起点升本科考试时间表

	日期

时间
	10月25日
	10月26日

	9:00—11:30
	政治
	大学语文、艺术概论、民法、高等数学（二）、生态学基础、医学综合、教育理论

	14:30—17:00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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